
臺中市兒少家外安置單位外部申訴處理流程 

109年 3月 3日訂定 

112年 11月 7日修正 

 

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處理時程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電話 電子郵件 書面 

 

 

 

 

 

 

() 

當面 

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

確認申訴 

主管機關接獲申訴 

受理申訴 

進行調查 

不予受理 

確定處置 

回復申訴人 

符合相關情形 

符合相關

情形 

申
訴
人 

受
理
單
位 

2工作日內 

6工作日內，

必要時得延

長 

6工作日內 

進行處置 

回復申訴人 

視需要 

※註一 

※註一:接受申訴之地點為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3樓。 

※註二:可透過 1999市民專線轉接業務承辦人。 

※註三:可透過臺中市陳情整合平台提出申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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